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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 于 撤 回 仲 裁 申 请 的 公 告 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

（以下简称“深国仲”）送达的《撤案决定书》〔（2020）深国仲撤 66 号〕，深

国仲决定撤销公司与文忠泽、董小林、张敬明、深圳市富众达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（以下合称“被申请人”）关于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事项的仲裁案件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

2017 年 3 月 28 日及 2017 年 4 月 20 日，公司与



二、撤回仲裁申请的情况 

2020 年 5 月 5 日及 2020 年 5 月 21 日，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

议及 2019 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就业绩补偿纠纷与业绩补偿义务

人达成和解并签署<协议书>的议案》，公司与被申请人就业绩补偿纠纷达成和解，

签署了《协议书》。根据《协议书》中的内容，在被申请人业绩补偿股票注销且返

还现金红利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公司应申请撤回现有仲裁，并书面申请宝安法院和/

或深圳国际仲裁院解除对被申请人东的全部财产保全措施。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

2020 年 5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对业绩补偿纠

纷达成和解并签署<协议书>的公告》。根据《协议书》，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

向深国仲提交撤回仲裁申请。 

 

三、本案的开庭审理、裁决情况 

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根据《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》第四十七条第（一）款

和第（二）款的规定，深国仲决定撤销本案。 

 

四、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被申请人已按《协议书》的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，本次撤回仲裁申请不会对

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等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深圳国际仲裁院撤案决定书》〔（2020）深国仲撤 66 号〕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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